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第
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本會議召開時，應邀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下列代表出席： 

  一、主管機關及其所屬藥物管理機關代表各一人。 

  二、專家學者九人，其中具專科醫學背景者至少四人。 

  三、被保險人代表三人。 

  四、雇主代表三人。 

  五、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人數如下︰ 

   （一）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

合會、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各一人。 

   （二）台灣醫院協會一人。 

   （三）醫學中心、區域醫院、社區醫院、基層診所，各二人。 

  前項代表應依下列方式產生︰ 

  一、機關代表：由該機關指派。 

  二、專家學者：由保險人遴選。 

  三、被保險人及雇主代表：由保險人洽請全民健康保險會自該會委員

中各推派一人，其餘由保險人遴選。  

  四、保險醫事服務提供者代表：由相關團體推派。 

保險人得洽請相關團體，分別推派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藥物提供者代

表三人、病友團體代表二人，列席本會議；列席人員無表決權。 

第六條    本會議代表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任之，代表機關、團體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議代表由全民健康保險會推派者，於任期內失去委員身分時，

得由該會重行推派。 

  本會議代表違反本辦法之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經本會議決議，保險

人得予更換；其缺額，由保險人依第四條規定辦理。 



  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尚未完成新任代表聘任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

新任代表就任時為止，並以不超過六個月為限；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三月七日修正施行前，最後聘任之本會議代表，亦同。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
辦法第四條、第六條修正總說明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辦法於一百零一年

十一月一日訂定發布、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迄今歷經二次修正，

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八年五月九日，本次為第三次修正。 

本次修正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

會議(下稱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未能完成聘任前，能如期召開本會議

辦理藥物擬訂事項，以維護保險對象使用新藥物權益及醫療需求，並使

藥物納入健保給付建議案能如期納入健保給付，及為避免本會議代表具

有民意代表身分，造成行政與立法權限混淆，應訂定公正客觀機制，爰

修正第四條、第六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本會議與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

性質相同，宜使會議代表產生方式一致，及增訂會議代表不得具有

民意代表身分。(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本會議代表任期屆滿而未能完成聘任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六

條)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
辦法第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第四條  本會議召開時，應

邀不具民意代表身分之

下列代表出席： 

一、主管機關及其所屬

藥物管理機關代表

各一人。 

二、專家學者九人，其

中具專科醫學背景

者至少四人。 

三、被保險人代表三

人。 

四、雇主代表三人。 

五、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人數如下︰ 

（一）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中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

民國牙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藥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各一人。 

（二）台灣醫院協會一

人。 

（三）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社區醫院、

基層診所，各二

人。 

前項代表應依下列

方式產生︰ 

一、機關代表：由該機

關指派。 

二、專家學者：由保險

人遴選。 

三、被保險人及雇主代

表：由保險人洽請

全民健康保險會自

該會委員中各推派

一人，其餘由保險

人遴選。 

第四條  本會議召開時，應

邀下列代表出席： 

一、主管機關及其所屬

藥物管理機關代表

各一人。 

二、專家學者九人，其

中具專科醫學背景

者至少四人。 

三、被保險人代表三

人。 

四、雇主代表三人。 

五、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人數如下︰ 

（一）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中醫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中華

民國牙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藥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各一人。 

（二）台灣醫院協會一

人。 

（三）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社區醫院、

基層診所，各二

人。 

前項代表應依下列

方式產生︰ 

一、機關代表：由該機

關指派。 

二、專家學者：由保險

人遴選。 

三、被保險人及雇主代

表：由保險人洽請

相關團體推薦後遴

選之。 

四、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由相關團

體推派。 

一、 有關修正條文第一項及

第三項民意代表不得為

本會議代表，說明如

下： 

(一)我國憲法依現代國家統

治模式採權力分立原則

設計，係透過公權力分

散設置，相互制衡，避

免集中造成權力濫用。

司法院釋字第四一九 

號解釋理由書：「…憲

法上職位之兼任是否相

容，首應以有無違反權

力分立之原則為斷。一

旦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即

屬違憲行為。…」即揭

示此一原則。 

(二)民意代表肩負權力分立

中有關立法權之行使，

並代表民意監督行政機

關，為避免行政與立法

權限混淆，民意代表兼

任職務自應遵守憲法上

權力分立原則。 

(三)本會議代表依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四

項授權，召開會議擬訂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代表

透過會議進行意見交

流，形成政府政策之法

令依據，是以，對於政

府機關意思形成與決定

具關鍵性影響，屬行政

權核心事務，若由民意

代表兼任，恐使權力分

立界線模糊化。 

(四)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十

五條：「立法委員受託

對政府遊說或接受人民



  

四、保險醫事服務提供

者代表：由相關團

體推派。 

保險人得洽請相關

團體，分別推派不具民

意代表身分之藥物提供

者代表三人、病友團體

代表二人，列席本會

議；列席人員無表決

權。 

保險人得洽請相關

團體，分別推派藥物提

供者代表三人、病友團

體代表二人，列席本會

議；列席人員無表決

權。 

遊說，…」及遊說法第

二條第一項:「本法所

稱遊說，指遊說者意圖

影響被遊說者或其他所

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

或議案之形成、制定、

通過、變更或廢止，而

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

接向被遊說者或其他指

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

為。」第三項第二款：

「本法所稱被遊說者如

下：…二、各級民意代

表。」規定，各級民意

代表可能成為政策之遊

說者或被遊說者，當其

接受人民遊說而匯聚意

見後，若參與行政機關

政策、議案或法令形

成，恐致行政與立法權

限集中而產生權限衝

突。 

(五)本會議代表基於民眾醫

療需求，就保險人所提

出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研議

擬訂，既屬「行政」權

行使之一環，為避免權

限混淆，參考醫療法第

一百條、醫師懲戒辦法

第三條及衛生福利部醫

事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點規定，建立公正

客觀機制。 

二、 為與年度醫療給付費

用總額協定事項扣連，

比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共同擬訂會議，將被

保險人代表及雇主代

表，其中各一人由保險

人洽請全民健康保險會

自該會委員推派，其餘

被保險人代表(二人)及



  

雇主代表(二人)以非全

民健康保險會之委員

(含代理人)為優先，爰

修正第二項第三款。 

第六條  本會議代表均為無

給職。任期二年，期滿

得續任之，代表機關、

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 

本會議代表由全民

健康保險會推派者，於

任期內失去委員身分

時，得由該會重行推

派。 

本會議代表違反本

辦法之規定，且情節重

大者，經本會議決議，

保險人得予更換；其缺

額，由保險人依第四條

規定辦理。 

本會議代表任期屆

滿而尚未完成新任代表

聘任時，延長其執行職

務至新任代表就任時為

止，並以不超過六個月

為限；本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十四年三月七日修

正施行前，最後聘任之

本會議代表，亦同。 

 

第六條  本會議代表均為無

給職。任期二年，期滿

得續任之，代表機關、

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 

本會議代表違反本

辦法之規定，且情節重

大者，經本會議決議，

保險人得予更換；其缺

額，由保險人依第四條

規定辦理。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第三款被保險

人及雇主代表其中各

一人由全民健康保險

會自該會委員推派之

規定，增訂第二項規

定，本會議代表於任

期內失去該會委員身

分時，得由該會重行

推派；另現行條文第

二項，則遞移為第三

項。 

二、有關增訂第四項延長

執行職務之例外規

定，說明如下： 

(一)現行條文並未規範任

期屆滿後，倘相關團

體等未能如期推派新

任代表完成聘任情形

應如何處置，為確保

會議能如期召開，使

藥物納入健保給付建

議案納入健保給付，

以維護保險對象使用

新藥物權益及醫療需

求。 

(二)由於一百十二年聘任

之本會議代表任期至

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為避免新

任代表未及時就任，

爰新增使前開任期之

代表得溯及適用延長

執行職務之規定。 

 


